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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作業要點 

 109 年 1 月 22 日科部文字第 1090005734B 號函修正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培育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人才，獎勵具

有研究潛力之博士候選人於博士論文寫作階段，專注於博士論文之撰寫，

並提升其博士論文品質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1.就讀於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國內大學校院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

所之全職博士生，於申請截止日前已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並由就讀系

所出具證明者。 

2.申請人已獲得指導教授承諾指導研究，學業成績優良者。 

3.申請人之博士論文研究主題屬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範疇。 

(二) 指導教授應符合申請人就讀學校及系所有關指導教授資格規定，且

願意指導博士生從事研究工作者。 

三、申請期限： 

申請機構（申請人就讀之學校）及申請人應依本部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

逾期不予受理。 

四、申請方式： 

(一)申請人及指導教授應至本部網站線上製作下列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

申請機構，由申請機構彙整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一式二份函送本部申

請；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1.申請書。 

2.博士論文計畫書。 

3.指導教授初評意見表。 

4.申請人個人資料表以及五年內已出版最具代表性之學術著作至多三

篇。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期間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得延長至七年

內，曾服國民義務役者，得依實際服役時間予以延長，但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5.申請人就讀系所出具已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 

6.博士班歷年成績單。 

7.研究計畫中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

胞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基

因重組相關實驗者，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

驗申請同意書；涉及基因轉殖田間試驗者，應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涉及動物實驗者，應檢附實驗動物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第二

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試驗者，應檢附相關單位核准文件。核准文



 2 

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明文件，並於申請截

止日後二個月內補齊核准文件，以利審查。 

8.研究計畫中涉及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介入、互動之方法、或使

用可資識別特定當事人之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

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識性探索活動者，應檢附已送人類研究倫理

審查之證明文件，證明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應於申請截止日

後二個月內補齊，以利審查。 

9.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者，應進行性別分析，並增填性別分析檢核表。

所稱臨床試驗，指以人體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研究，以發現或驗證各

種預防、治療及診斷之藥品、設備、處方或療程之效果及價值。 

(二)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申請人之資格條件是否符合規定及所送申請文

件是否完備。 

五、審查程序： 

(一)審查方式： 

由本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邀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初審

及複審，並決定獎勵之人數及獲獎人名單。 

(二)審查作業期間： 

自申請案截止收件之次日起五個月內完成，並核定公布；必要時，得

予延長。 

六、獎勵方式： 

(一)獲獎人以獎勵一次為限。 

(二)由本部頒發獲獎人每月新臺幣四萬元獎勵金，獎勵期間自當年度八月

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切結書之簽署及獎勵金撥款事宜，依

本部核定通知函規定辦理。 

七、獲獎人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獲獎人於獎勵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領取本獎勵金，已領取

者，應按重複領取其他獎、補助或薪給期間比例繳回本部： 

1.支領計畫項下兼任助理、兼課或其他兼職之工作酬金、研究津貼，每

月超過新臺幣一萬元。 

2.支領本部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之公費。 

3.支領教育部、外交部、經濟部或本部之臺灣獎學金。 

4.支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之補助。 

5.按月支領之專職工作酬金。 

6.支領其他我國政府所設立之博士生獎學金或我國政府所資助博士生

赴國外研修之公費、獎助學金或相關費用。 

(二) 獲獎人取得博士學位後，應至本部網站線上繳交博士學位證書及博

士論文電子檔，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且進行性別分析者，應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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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性別分析報告，說明性別分析之結果，並立即公開供外界查詢。

獎勵期間結束後三年內未繳交前述資料者，應繳回本獎勵金。若有

特殊情形無法於前述期限繳交前述資料者，應於期限內來文檢附相

關文件辦理延期，延長期間最多以一年為限。未繳交前述資料且未

繳回本獎勵金者，本部將不再受理其各項獎補助案件之申請。  

八、博士論文之撰寫，於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者，依本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規定處理。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